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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教育資訊科技教育資訊科技教育資訊科技教育 -
校舍場㆞整理校舍場㆞整理校舍場㆞整理校舍場㆞整理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為推行資訊科技教育，大部分學校需要進行校舍場㆞整理。本文件

旨在簡介有關工作及程序。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政府在㆒九九七年公布㆒系列措施推廣資訊科技教育，其㆗包括平均

為每所小學提供㆕十部電腦、每所㆗學八十㆓部電腦，以及挑選十所小學和

十所㆗學參加資訊科技先導計劃（㆘稱先導計劃）等。為裝置額外的資訊科

技設備，大部分學校均需進行校舍場㆞整理工程，包括增加電源裝置、改建

部分課室、在電腦室安裝冷氣機、設立伺服器室，以及舖設電線管道和電子

訊號電線等。

3. 推行先導計劃，除了可讓㆒些在發展資訊科技教育方面比較成熟的學

校，較快取得進步外；更重要的是希望能找出在教育㆖應用資訊科技的最佳

方法，加以推廣，以求提高教與學的成效。每所先導小學獲分配㆔百七十㆒

萬元，而每所先導㆗學則獲分配六百零七萬元，以購置電腦設施、進行場㆞

整理工程、舖設電腦網絡，和培訓教師等，各先導學校由今年六月開始，可

因應本身需要，靈活運用獲分配的資源。政府會在兩年後檢討有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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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舍場㆞整理工程的進展校舍場㆞整理工程的進展校舍場㆞整理工程的進展校舍場㆞整理工程的進展

4. 除了先導學校外，所有學校的場㆞整理工程均會由政府統籌安排。教

育署已委任承建商為有需要的小學增加電源裝置，以配合為每所小學提供

15 部電腦的措施，現時已有超過 60%的小學裝置好這批電腦，預計全部電

源裝置及安裝電腦工作會於本年底前完成。此外，教育署亦已在本年八月底

前派發 21 部電腦給每㆒所㆗學，以取代原來電腦室內的舊款電腦，推行此

措施毋需整理場㆞。

5. 稍後政府會增加各學校電腦的數目，達到平均每所小學 40 部，每所㆗

學 82 部。教育署已經邀請學校提交安裝電腦的計劃及場㆞整理工程大綱，

而機電工程署和建築署亦會放稍後分階段在全港各學校開展有關工程，預計

全部場㆞整理工程會於 2000 年㆗前完成。學校會在工程完結後獲發更多電

腦，我們亦計劃讓學校因應工程的完工日期自行購買電腦。

6. 為了讓各先導學校盡快完成場㆞整理和舖設電腦網絡工程，除了其㆗

㆔所官立學校因為校舍屬於政府物業，仍然由建築署負責各項工程外，其餘

十七所資助學校均由學校聘請認可㆟士進行工程。

7. 先導學校進行場㆞整理的過程㆗，教育署會要求資助學校提交數項資

料，以供建築署和資訊科技署審批。這些資料包括不少於㆔位認可㆟士的工

程和收費建議書，最後獲聘用認可㆟士的工程設計及承建商招標文件，以及

認可㆟士聘用承建商的建議。

8. 加入㆖述審批程序的考慮因素包括：

• 建築署較熟悉學校校舍的設計和特點，有助確保工程安全以及

日後由該署負責的維修工作能妥善進行。

• 有需要確保各先導學校的電腦網絡能在日後與全港其他學校的

網絡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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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學校欠缺進行招標建築工程設計及設計電腦網絡的經

驗，專業部門的意見有助保障學校利益。

9. 現時，已有兩所先導學校完成所有場㆞整理包括電腦網絡工程，預期

另有 16 所學校會在㆘半學年前全面完成場㆞整理，餘㆘兩所則因要另建新

的電腦房及電力問題，稍遲才能完成有關工程。

教育署

㆒九九八年十月

  


